



[bookmark: _Hlk156208329]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
（上海）项目二期子系统建设项目
软件测评服务
采购需求







上海市大数据中心

[bookmark: _Toc69194644]项目概况
项目背景：为提升市场监管信息化服务水平，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开展了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上海）项目二期子系统建设项目的信息系统开发工作。为进一步验证系统功能开发完善程度、相关系统性能达到建设要求，系统在日常办公及使用的过程中符合上海市信息化建设的相关要求，现需通过专业第三方测试机构对系统进行软件测试，确保其满足业务需求和国家、行业标准。
项目名称：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上海）项目二期子系统建设项目软件测评服务
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上海）项目二期子系统建设项目项目验收
服务地点：肇嘉浜路301号
[bookmark: _Hlk159530244]预算金额：1,000,000元
采购金额（最高限价）：1,000,000元
组织形式：集中采购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面向企业类型：大中小微
是否接受联合体响应：否
[bookmark: _Toc69194645]测评服务范围
对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上海）项目二期子系统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应用系统进行软件测评，验证系统功能是否符合具体的业务规则与模型的要求，验证系统的功能实现是否正确。考察系统在功能性、性能效率、兼容性、易用性、可靠性、信息安全性、维护性、可移植性这八大特性是否满足标准的要求。
[bookmark: _Toc69194664]测评工作内容
对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上海）项目二期子系统建设项目相关系统开展软件测评服务。
依据国家及相关行业标准规范，但不限于下列文件、标准：GB/T 25000.51-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51部分：就绪可用软件产品（RUSP）的质量要求和测试细则》国家标准；GB/T 25000.10-2016《系统与软件工程 系统与软件质量要求和评价（SQuaRE） 第10部分：系统与软件质量模型》国家标准；结合信息化项目建设方案、设计方案等技术文档要求实现的项目目标、技术指标，对信息化系统应用软件进行功能验测。
软件测试主要采用黑盒测试方法，验证系统功能是否符合具体的业务规则与模型的要求，验证系统的功能实现是否正确。通过用户界面与应用程序的交互，对交互的输出或结果进行分析，以此验证软件产品功能是否符合用户需求及功能是否正确实现，覆盖范围包括：
（1）功能性测试：针对软件的适应性、准确性、互操作性、安全保密性进行测试；
（2）性能效率测试：依据软件实际性能考核指标，使用工具对软件效率进行测试；
（3）兼容性测试：以软件共存性、互操作性进行测试；
（4）易用性测试：针对软件的易理解性、易学习性、易操作性进行测试；
（5）可靠性测试：针对软件的成熟性、容错性、易恢复性进行测试；
（6）信息安全性测试：针对软件的保密性、完整性、抗抵赖性、可核查性、可鉴别性进行测试；
（7）维护性测试：针对软件的易分析性、易改变性、易测试性进行测试；
（8）可移植性测试：针对软件的适应性、易安装性、共存性、易替换进行测试。
[bookmark: _Toc69194666]测评工作目标
深刻理解本项目实施的背景，结合项目的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性的项目实施方案及实施计划，完成全部测试项目并交付最终的测试报告，确保本项目按期完成。
服务交付物：《软件测试报告》。
保密要求
项目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泄密事件和安全事故，在合同期内或合同终止后，未征得有建设单位同意，不得泄露与本项目及本合同业务有关的保密资料。
（1）测评单位因为本项目提供测评服务而知悉的所有数据、信息和资料（包括但不限于账号信息、图表、文字、计算过程、电子文件、访谈记录、现场实测数据、建设单位相关工作程序等）以及因为本项目提供测评服务而形成的数据、信息和任何形式的工作成果，属于建设单位所有，均是建设单位要求保密的信息。未经建设单位书面同意，测评单位不得对外泄露建设单位要求保密的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否则测评单位需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律师费、诉讼费/仲裁费、调查费、公证费等。
（2） 测评单位应采取必要的有效措施保证其参与本项目的人员（包括测评单位聘用的人员、借调的人员、在投标单位实习的人员）无论是在职或离职后，以及投标单位的合作方无论是合作中或合作终止后，都能够履行本项目约定的保密义务。若测评单位参与本项目的人员或测评单位合作方违反本条规定，测评单位应承担连带责任。
（3）保密期限自测评单位知悉保密信息起始至保密信息被合法公开之日止。
（4）测评单位（含测评单位参与本项目的人员）未经建设单位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自行使用或以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披露、转让、授权、出售与本合同有关的技术成果、计算机软件、源代码、策划文档、技术诀窍、秘密信息、技术资料和其他文件。
（5） 在本项目合同无效、终止或解除之后，合同各方在本合同中的保密义务并不随之终止，各方仍需依据本合同的保密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对测评人员的要求
	序号
	角色
	主要职责
	人数
	人员要求

	1
	项目负责人
	负责测评项目的整体协调和沟通工作，确保测评工作开展过程中的质量、进度和安全管理等
	1
	具有参与过同类测评项目经验；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具备10年以上软件测试服务工作经验；具备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具备软件评测师（中级）证书

	2
	测评工程师
	负责软件测评工作中具体测评工作
	5
	具有参与过同类测评项目经验；具有学士及以上学位；具备3年以上软件测评服务工作经验；具备软件评测师（中级）及以上证书


测评服务团队至少配备6名测评人员，其中项目负责人1名，测评工程师5名。
具体人员要求如下表所示：
[bookmark: _Toc69194682]对测评单位的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
2、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具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的优先考虑。
[bookmark: _GoBack]4、需提供覆盖项目测试范围的测评工具，需提供测试工具相关证明材料，如所使用工具的购买合同、软件著作权等。
关于转让和分包的规定
本项目不得转让，不得分包。
[bookmark: _Toc69194684]验收要求
服务期限终止时，供应商应当按照采购方要求以书面形式向其提供本项目服务交付物。采购人在收到服务提供方提交的相关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对服务提供方的工作进行验收。采购人有权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验收，对此供应商应当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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